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 114學年度優良學生選拔實施計畫 

115.1.12 

一、依據：依 114學年度學務處重點工作、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選拔優良學生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 鼓勵學生五育均衡發展，培養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意志，激發學生榮譽心，並引發示範

學習作用，以樹立優良校風。 

(二) 體驗選舉活動過程，落實民主教育。 
 

三、實施對象：本校七、八年級就讀 1學期以上之在籍學生(九年級有投票權但無被選舉權)。 
 

四、選拔名額： 

(一) 學校優良學生：各班推選 1人。 

(二) 全市性優良學生由教育局核定名額，依票數高低公告當選名單：在籍學生未滿 1,000人

者，表揚 1人，滿 1,000人者表揚 2人；1,000人以上每滿 500人得增加 1人其餘類

推，進修部學生另計。 
 

五、選拔標準參考原則: 

(一) 基本條件、資格： 

1. 候選人之日常生活表現不得有曠課與記警告以上之紀錄，如於前一學期以前，完成所

有銷曠課、銷過者，不在此限。 

2. 前一學期領域總成績需佔班級前百分之三十。 

3. 曾獲全市性優良學生表揚者，不得再重覆推薦為全市性優良學生。  

(二) 參考條件： 

1. 能負責任、自我承擔，具備「知我愛我」的生命價值觀，能認識自己、珍愛生命者。 

2. 具備自主多元學習能力，能擬定學習計畫，善用學習策略與工具並展現學習成果者。 

3. 能獨立思考、主動解決問題、具跨域及創新思維者。 

4. 具備團隊運作的合作能力，分享、貢獻的善群態度，友善待人者。 

5. 具同理心、懂感恩、積極參與服務學習、樂於參與公眾事務、關懷回饋社會者。 

6. 具身心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發展運動專長、勇於爭取團隊榮耀者。 

7. 能涵養品格包括意志力、堅持、好奇心、樂觀、自我覺察、自我控制等，並體現於生

活與行動中，進而幫助他人者。 
 

六、選拔程序： 

(一)初選：通過班級初選經資格審查合格者，即當選學校優良學生候選人，並可參加普選。 

(二)普選： 

1. 各班優良學生即為普選候選人，經全校同學選舉產生全市性優良學生代表。 

2. 優良學生候選人之資格應適用班級初選之資格，普選期間若違反校規屬實則撤銷候選

人資格。 

3. 當選全市性優良學生代表有義務主動參與校園服務，並為主辦單位進行各種宣導或公

益活動，引發示範學習，樹立優良校風，且在全市性優良學生名單報局前，若違反校

規屬實，則撤銷當選資格，並依投票結果遞補名額。 

 



七、實施方式與流程: 

項  目 活  動  內  容 備  註 

班級初選 

候選人登記 

1. 3/3(二)12:30前為班級初選階段，經審查合格

者，取得優良學生候選人資格，再依規定參加學

校競選活動。 

2. 3/3(二)12:30前將推薦表紙本及電子檔送至學

務處訓育組。  

1. 推薦表請由學校網站行政公告下載。 

2. 電子檔請寄至：daan112@tajh.tp.edu.tw或將 

檔案存入隨身碟送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3. 電子檔名設定為「114優生_班級姓名」。 

候選人號次 

抽籤 

1. 3/4(三)12:45於二樓視聽教室，候選人親自參加

參選說明會。 

2. 3/6(五)16:30前將議題之口號、具體行動與發表

形式調查表(如附件)送至訓育組，由訓育組協助

製作競選海報，張貼於校內公告。 

1. 候選人應親自出席，並穿著長袖制服及長褲，於

抽籤後將拍攝參選照。 

2. 抽籤時發放相關教育議題，請候選人事先準備並

於政見發表會發表。 

公布抽籤序號 2/26(四)公佈於學務處公佈欄、校網。  

政見發表會與

議題問答 

1. 3/13(五)週會時間，由候選人依號次進行政見發

表，鼓勵發展公民行動方案。 

2. 政見發表時須配戴學校統ㄧ型式之彩帶。 

1. 每位候選人至多2分鐘，介紹抽取的議題內容、自

我推薦，發表形式不拘， 

2. 若需呈現簡報、影片者，請於3/11(三)16:30前將

檔案送至訓育組。 

候選人宣傳 

1. 3/9(一)-3/19(四)可於學務處一樓穿堂擺設之

候選人宣傳海報架或規定地點張貼海報及文宣。 

2. 海報與文宣張貼前需經學務處核章，並於投票結

束後即清理乾淨，違者扣當週班級整潔成績總分

5分。 

1. 宣傳時除注意節約資源，不可發放有價宣傳品，

亦不得有抹黑造謠其他候選人之情事發生，經查

證屬實，撤銷候選資格並依校規處理。 

2. 入班競選活動僅限於下課時間，以不影響班務進

行為原則。 

選務志工招募 

1. 3/6(五)16:30前將報名表繳交至訓育組。 

2. 3/19(四)12:45至13:30，於2樓視聽教室辦理選

務工作說明會。 

本身為114學年度班級優良學生候選人者，不可擔任

選務志工。 

印製選票 3/9(一)依照全校學生名冊印選票  

投票注意事項

說明 

將於朝會說明有效票與無效票之認定，以及進入投票

所須配合之注意事項。 
 

全校投票 

1. 3/20(五)12:10-13:30辦理全校投票，每張選票

圈選至多兩位，13:30後隨即進行開票作業。 

2. 領取選票須出示學生證，若遺失者，需事先向註

冊組申請補發或申請在學證明。 

1. 投票當天不得進行競選活動。 

2. 招募選務人員數人，並核實發給公服時數。 

公佈當選名單 

1. 開票結果待簽核後於當日公告。 

2. 候選人須於3/20(五)17:00前繳回彩帶。 

3. 將依公文指示回報教育局。 

1. 同票處理機制為，得票數相同之當選人，於開票

當場由主席或主持人以抽籤方式定之。 

2. 彩帶未繳回或遺失者依規定賠償。 

 

mailto:daan112@tajh.tp.edu.tw


八、候選人依照抽籤內容準備政見發表，內容如下： 
 

序號 教育議題 序號 教育議題 序號 教育議題 

1 品德教育-關懷弱勢 11 海洋教育 21 科技教育 

2 反霸凌 12 正確用藥 22 閱讀素養教育 

3 學生自治 13 交通安全 23 原住民教育 

4 人權教育 14 菸害防制 24 安全教育 

5 法治教育 15 環境教育 25 資訊教育 

6 家庭教育 16 國際教育 26 品德教育-幸福友愛 

7 防災教育 17 多元文化教育 27 高齡化社會 

8 長期照護 18 戶外教育 28 社會公義 

9 性別平等教育 19 生命教育 29 公共衛生教育 

10 生涯規劃教育 20 性教育(愛滋防治) 

 

九、注意事項 

(一)本校各年級學生具有選舉權，依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行之。 

(二)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學生證領取選票，以整班投票為原則，零星或有勤務者應提出證 

  明，若否無法投票。(投票時間另行通知，各年級學生錯過該年級投票時間，即喪失投票權)。 

(三)選舉人得於選票圈選欄上，以學校提供之圈選工具圈選至多二人。 

(四)選票之無效認定，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鑑定之。 

(五)優良學生選舉，除另有規定外，以候選人得票比較多數者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 

  定之。 

(六)訓育組將辦理優良學生選舉投開票工作人員訓練，工作人員將由七、八年級學生擔任之； 

  工作人員表現良好，圓滿達成任務，核實發給公共服務時數。 

(七)宣傳時除注意節約資源，不可發放有價宣傳品，亦不得有抹黑造謠其他候選人之情事發 

  生，經查證屬實，撤銷候選資格並依校規處理。 

 

十、活動經費：由辦理品格教育活動計畫經費及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 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班級優良學生候選人推薦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具

體

優

良

事

蹟 

 

 

 

 

 

 

 

 

 

 

 

 

 

  

導師 

簽核 
(電子檔輸入完畢後列印，再請導師簽核，需繳交電子檔與紙本) 

說明 

1. 推薦表可由學校官網之行政公告區下載，填畢後之電子檔請寄送至

daan112@tajh.tp.edu.tw ，或將檔案存入隨身碟並送至學務處訓育組。電子

檔名需設定為「114優生_班級姓名」。 

2. 3/3(二)12:30前將推薦表紙本(務必給導師簽名)及電子檔送至訓育組。 

3. 3/4(三)12:45請至2樓視聽教室出席參選說明會並拍攝參選照(長袖制服)。 

4. 依據抽取議題準備至多共兩分鐘之政見及自我推薦，3/13(五)週會進行政見

發表，將依照序號決定上台時間。 

5. 本學期投票日為3/20(五)12:10-13:30，當天放學前將競選彩帶繳回。 

 

附件一 

mailto:daan112@tajh.tp.edu.tw
mailto:或將檔案寄送至bearliang1127@gmail.com


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優良學生選拔競選海報 

 

照片 

議題 
 

口號 

 

具體行動 

 

 
備註：本表請於 3/6(五)16:30 前將電子檔寄送至 daan112@tajh.tp.edu.tw  

或將檔案存入隨身碟並送至訓育組繳件。電子檔名設定為「候選序號_班級姓名」。 

 

號次 

姓 

名 

附件二 

mailto:daan112@tajh.tp.edu.tw


臺北市大安國中 114學年度優良學生選舉選務志工報名表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3/6(五)16:30為止。 

二、報名地點：請將報名表填寫完整後繳交至訓育組。 

三、報名資格：本校七、八年級同學均可報名，但本身為 114學年度班級優良

學生候選人者，則不可擔任選務志工。 

四、工作說明會：3/19(四)12:45至 13:30 於 2樓視聽教室舉辦。 

五、工作時間：3/20(五)12:00至開票作業結束止(第五節以公假辦理)。 

六、獎勵：依實際工作時間核實發給公共服務學習時數。 

 

 

臺北市大安國中 114學年度 

優良學生選舉選務工作人員報名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選務 

經驗 

 □曾擔任選務人員   □不曾擔任選務人員 

備註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附件三 


